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gzly.miit.gov.cn:8080/opinion/noticedetail.do?method=notice_detail_show&noticeid

=421）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关于关于关于关于《《《《社区信息化社区信息化社区信息化社区信息化    第第第第 1111 部分部分部分部分：：：：总则总则总则总则》》》》等等等等 3333 项电子行业国家标准的报批公示项电子行业国家标准的报批公示项电子行业国家标准的报批公示项电子行业国家标准的报批公示    

    

根据我部承担的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编制

完成了《社区信息化 第 1 部分：总则》等 3 项国家标准报批稿的编制工作。 

 

  为了进一步听取社会各界意见，现予以公示，截止日期为 2013 年 6 月 28 日。

如有不同意见，请在公示截止日之前将意见反馈至 KJBZ@miit.gov.cn 信箱（邮件

主题标为“《社区信息化 第 1 部分：总则》等 3 项国家标准意见反馈”）。 

 

  地址：北京市万寿路 27 号 工信部科技司 标准处 

  邮编：100846 

  联系电话：010-68205230 

 

  附件：1、《社区信息化 第 1 部分：总则》报批稿.doc 

                   2、《社区信息化 第 4 部分：数据元素字典》报批稿.doc 

                    3、《社区信息化 第 7 部分：信息系统技术要求》报批稿.doc 

                   4、标准报批反馈意见表.doc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 

2013 年 6 月 13 日 

 


